臺東縣綠島鄉公墓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八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因應中央修正殯葬管理條例第21條之1，明定「中低收入戶」使用公立殯葬設施免收使用管理相關費用，為使本鄉《臺東縣綠島鄉公墓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與上位法規一致，爰配合修正相關條文，將「中低收入戶」納入免收費用之適用對象，以符合法制統一及保障弱勢族群之權益；另為使本鄉自治條例與上位法規一致，爰修訂增列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因公執行職務殉職者，亦得免費使用本鄉公立殯葬設施，以使規範更臻完整並符合法制一致。
